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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
及其管控路径

蒋力啸１　 于宏源１

（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２００２３３）

摘要： 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治理的一种市场化手段。 当前关于碳定价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某个具体的碳

定价机制，较少从宏观上考察碳定价的发展态势。 在宏观层面，全球碳定价总体上呈现多层次、无中

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发展特征。 从生成机理上看，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是碳定价机制差异化发

展的结果，若不加以有效管控，可能会减损全球减排效率、破坏全球贸易体系。 当前，管控全球碳定价

的碎片化发展有四条可能路径：碳定价机制连接、碳市场单边延伸、“气候俱乐部”和多边主义路径。 国

际社会应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

下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进一步完善多边主义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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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碳定价（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是气候变化治理的

一种市场化手段，它主张“通过征收排放费或奖

励减排来遏制温室气体排放”。①碳定价一方面

可以将排放成本内部化，从而贯彻“污染者付费

原则”（ｐｏｌｌｕｔｅｒ ｐａｙ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另一方面，它也

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金融手段，可将高耗能产业

的利润转移至低碳和新能源产业，从而促进绿

色科技创新。 近些年，在全球范围内，各类碳定

价机制②的发展方兴未艾，被碳税和碳排放权交

易系统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比例逐年上升，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７％增长至 ２０２３ 年的约 ２３％。③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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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在各国根据《巴黎协定》
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ｓ）中，有三分之二提

到将考虑使用碳定价机制实现减排目标，①这预

示着未来碳定价机制的数量和覆盖面或将进一

步增长。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全

球层面上进行资源配置与协调，在理想情景下，
建立一个统一的碳定价体系并实行全球统一的

碳价格有助于最大程度上发挥碳定价工具的作

用。 然而在现实中，全球碳定价的发展方式却

是高度碎片化的：第一，受诸多因素限制，建立

全球统一的碳定价机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

标；第二，因技术、政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当前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碳定价机制的联系性较弱，
难以形成全球碳定价体系；第三，由于各国家和

地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情况各有不同，各辖区

在构建碳定价机制时融入了很多个性化方案，
这进一步加深了碎片化程度。 随着不同碳定价

机制的涌现，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发展将会在

较长时间内成为一个总体性趋势。
因此，对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研究具

有较大现实意义。 第一，它有助于为《巴黎协

定》第六条之上的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指引，深化

各国对国际碳市场发展前景及其局限性的认

识；第二，它可以为国家或地区碳定价机制的发

展提供帮助，特别是在碳定价机制的国际合作、
跨境连接及区域中心建设等方面；第三，它可以

对合理管控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提供学理支

撑，使得这种碎片化发展不至于走向撕裂式

发展。
目前，关于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讨论

大多集中在如何实现碳定价机制的连接，研究

视野聚焦于具体的技术层面。 然而，碳定价是

涉及环保、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综合性议题，需
要被置于更宽广的视野下加以考察。 鉴于此，
本文尝试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探究全球碳定价的

碎片化发展，以解答以下问题：碳定价碎片化发

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它会带来什么影响？
如何对它进行有效管控？

二、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

主要特征

　 　 理论界对全球治理碎片化现象已有较为深

入的 研 究。 阿 米 塔 夫 · 阿 查 亚 （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认为，全球治理进程已不再由多边机制

单独主导，而是由一系列不同组成性质（组织、
机制和隐性制度）、不同构成主体 （公共和私

人）、不同范围（双边到全球）及不同领域（特定

政策领域和普遍政策领域）的国际制度构成，因
而呈现出碎片化现象。② 弗兰克 · 比尔曼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等也认为，全球治理架构碎片

化是指某个政策领域不是由单一的国际机制加

以规范，而是依靠多个在特征、构成、空间范围

及主题上都存在差异的治理机制。③ 概言之，全
球治理碎片化主要表现为相关制度、机制和措

施的差异化发展。
实践中，全球碳定价的基本发展格局完

全符合理论所描绘的图景。 自芬兰和瑞典先

后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１ 年建立国内碳税系统以

来，碳定价机制已经历了 ３０ 多年的发展。 根

据世界银行 ２０２３ 年《碳定价机制发展现状与

未来趋势报告》显示，全球共有 ７３ 个碳定价

机制在运行中，覆盖 ３９ 个国家辖区和 ３３ 个

次国家辖区。④ 这些碳定价机制在碳价格表现、
机制类型、辖区覆盖、参与主体等方面表现出明

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得整个全球碳定价发展

呈现多层次、无中心、少协调、弱连接的碎片化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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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辖区间碳价格的差异性

由于全球 ７０ 多种碳定价机制各自是一套

独立的价格生成体系，彼此之间大多没有建立

紧密的联系，因此他们所生成的碳价格也各不

相同。 例如，同样是高收入辖区，列支敦士登、
瑞士、瑞典的碳价格超过了 １２０ 美元每吨（２０２３
年 ４ 月），而同期美国区域碳污染减排计划（ＲＧ⁃
ＧＩ）的碳价格不到 ２０ 美元每吨。① 更为关键的

是，当前各辖区的碳价格缺少联动性。 在金融

领域，辖区间资产价格存在差异很正常，即便在

成熟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如石油和天然气市

场）中，不同地区内商品的现货或期货价格也存

在差异。 但是，在成熟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
地区市场价格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联动效应，即
某地商品价格的变动会迅速传导到其他地方。
但是，目前全球各辖区的碳价格基本是相互割

裂的，几乎没有任何联动性。
（２）碳定价机制类型的多样性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碳定价机制包

括五种基本类型：排放权交易体系 （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ＴＳ）、碳税（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ｘ）、碳信用

机制（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基于结果的气候融

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ａｓｅ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ＲＢＣＦ）以及内

部碳定价（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② 这些机制

在制度设计原理上存在很大差异。 例如，排放

权交易体系（以下简称碳市场）和碳税背后有完

全不同经济学理论支撑：前者主要依据科斯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ｒｓｅ）的产权理论，追求对减排量的控

制，后者则立基于庇古（Ａｒｔｈｕｒ Ｃｅｃｉｌ Ｐｉｇｏｕ）的税

收理论，追求对碳价格的控制。③ 两者虽然目标

一致，但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却大相径庭。 尽管

不少碳税机制能够确保减排量达到最低目标，
一些碳市场也加入了稳定价格条款，但这并未

在根本上消除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此外，发展程度的不同也是碳定价机制差

异性的体现。 在成熟度较高的碳市场，碳交易

既可以在场内市场进行，也可在场外市场开展，
前者依赖标准化合约，后者由交易主体自由约

定合约的价格和交易量。 发达的碳市场还已发

展出衍生品交易市场（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ｔ），为交

易主体提供避险工具，而一些处于起步阶段的

碳市场则暂时没有相关制度设计。
（３）碳定价机制覆盖辖区的多层性

碳定价机制所覆盖的辖区包括全球、区域、
国家、次国家四个层次，他们叠床架屋、相互交

错。 在全球层面，《京都议定书》建立起三个国

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即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

行和清洁发展机制）。 随着《京都议定书》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

的进一步完善，一套全新的全球自愿合作机制

开始启动。④

在全球层面，一些特定行业的碳定价机制

也已出现，例如国际民航组织（ ＩＣＡＯ）启动了国

际航空碳抵消减排计划（ＣＯＲＳＩＡ），将运营国际

航线的航空公司纳入碳交易体系。 在区域层

面，欧盟碳市场（ＥＵ－ＥＴＳ）是第一个在地区一体

化组织层面上建立的碳定价机制。 经过四个阶

段的发展，欧盟碳市场克服各种机制障碍，逐渐

走向成熟，成为强制碳市场的标杆。 欧盟碳市

场成立后，欧盟成员国国内已经存在的碳定价

机制可以继续运行，设立新的国内碳定价机制

也不会受到欧盟层面的限制，两者之间没有替

代关系。 目前，包括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

等诸多欧盟成员国的国内碳定价机制与欧盟碳

市场是并存式运作的。
此外，国家层面的碳定价机制在数量上也

在不断增长。 加拿大、英国、瑞典、新西兰等发

达国家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南非和阿根廷等

发展中国家的碳定价机制都已投入运行。 巴

西、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尼等国也正在考虑筹

建全国碳定价机制。 在次国家层面，以省（州）
和城市为辖区的碳定价机制同样处于蓬勃发展

３３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２０２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Ｍａｙ ２０２３， ｐ． 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ｓ ／
ｂｄｄ４４９ｂｂ－ｃ２９８－４ｅｂ７－ａ７９４－ｃ８０ｂｆｅ２０９ｆ４ａ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ｗｈａｔ－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

陈骁、张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国际经验、中国特色与

政策建议”，《上海金融》，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第 ２３ 页。
孙永平、张欣宇、施训鹏：“全球气候治理的自愿合作机制

及中国参与策略———以《巴黎协定》第六条为例”，《天津社会科

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９４－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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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些次国家层面的碳定价机制在影响力和

知名度上甚至超越了一些国家层面的碳定价

机制。
（４）碳定价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参与碳定价的主体类型众多，政府部门、国
际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都可在碳

定价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需求端，政府可

以运用碳定价机制履行国际义务，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企业可以利用碳市场履行减排目标，践
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ＥＳＧ）理念，塑造企业

形象；一些基于个人碳足迹的碳普惠系统也在

酝酿和设计中。 在供给端，公共主体和私人主

体都可以参与碳定价机制的建构、运行与维护。
一般而言，当一国政府和公民比较重视气候变

化问题时，以公共主体为主要参与者的公治理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会占主导地位。 相反，
当政府因政治阻挠无法引入碳定价机制时，私
人主体主导的私治理（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模式

会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① 因此，在一些强制碳

市场中，政府部门往往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在自

愿碳市场中，诸如黄金标准（Ｇｏｌ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自
愿减排标准（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等私人标

准组织（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作用更

加突出。 还有一些机制具有公私混合的性质，
如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Ｕ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ｐａｃｔ）发
起的 “关注气候” 倡议 （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４Ｃ）等。

三、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

利弊分析

　 　 在理论层面，关于全球治理架构碎片化的

利弊一直存在争议：一派观点认为，全球治理架

构碎片化能产生许多积极作用，它一来有利于

行为体作出更快、更有创意和更具深远影响的

决策，二来可为政策实验创造空间，使得成功的

制度安排在与其他制度安排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并得到效仿与推广。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碎片

化总体上是负面的，它破坏了国际法的可信度、
可靠度和权威性，导致治理机制的低效、无效、

重叠及冲突现象，造成高额的交易成本，甚至可

以被视为是强国破坏多边体系进而限制弱国影

响力的一种战略手段。②

３．１　 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具象到碳定价领域，就积极方面而言，碎片

化发展为碳定价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散

创造了条件。
由于碳定价机制涉及税收、能源转型、经济

利益分配等直接关乎民生的问题，因而在一些

条件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碳定价机制会遇

到巨大的政治阻力。 而且，维持和运营碳定价

机制需要付出一定行政成本，并非所有国家或

地区都能承担得起。 在此背景下，允许一些具

有能力和意愿的辖区先行建立起适合自己的碳

定价机制是更为可取的途径。 此外，面对不同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辖区，碎片化发展状态

能展现出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这是全球统

一的碳定价机制所不具备的优势。 得益于碳定

价机制在类型、具体制度、温室气体覆盖面、监
管严格程度等方面可以加入个性化方案，不同

国家或地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制度

选择或开展制度创新。 在现实中不论是农业

国，还是以制造业或服务业为主的国家，都可以

建立适合自身的碳定价机制。
在国内层面，碎片化发展的优势同样有所

表现。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联邦层面建立碳定

价机制的努力屡受政治因素的阻碍，特别是在

民众的压力下，美国国会要制定含有碳定价机

４３

①

②

Ｈａｎｎａ－ Ｍａｒｉ Ａｈｏｎｅｎ， Ｊｕｌｉａｎａ Ｋｅｓｓｌｅｒ， Ａｘｅ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ｏｗａ，
Ａｇｌａｊａ Ｅｓｐｅ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Ｈｏｃｈ，“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Ｃｏｍ⁃
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１， ２０２２， ｐ．２３６．

关于全 球 治 理 架 构 碎 片 化 的 利 弊 争 论 参 见 Ｍａｒｉｊａ
Ｉｓａｉｌｏｖｉｃ， Ｏｓｃａｒ Ｗｉｄｅｒ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８－ ２３， ｈｔ⁃
ｔｐｓ：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ｕ． ｎｌ ／ ｗｓ ／ ｆｉｌｅｓ ／ ８０４２４６ ／ Ｒ１３ － ０９． ｐｄｆ； Ｈａｒｒｏ ｖａｎ
Ａｓｓｅｌｔ，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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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法案举步维艰。① 但即便在此背景下，美国

地方层面的碳定价机制仍在蓬勃发展，为致力

于加快绿色转型进程的州或城市提供了必要的

政策工具，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联邦层面的制度

缺失。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美国区域碳污染减排计

划覆盖了 １１ 个州，并正在探索将覆盖行业拓展

至交通领域；加州碳市场不仅实现了排放覆盖

的扩大，还成功与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

建立了正式的机制连接。 由此可见，对美国来

说，其国内碳定价碎片化发展是克服联邦层面

政治束缚的一种变通手段，客观上有利于全国

整体气候目标的实现。

３．２　 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

尽管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符合现实之需，但
它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降低全球减排效率。
如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唯一的政策目

标，那么在全球层面实行统一的碳定价机制是

所有方案中最高效的。 一方面，全球统一的碳

定价机制可以激励减排主体在全球范围内找到

最低成本的减排路径；另一方面，由全球碳定价

机制形成的全球碳价格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价

格信号的指导作用，促进国家和企业实现低碳

创新。
定量测算也支持上述观点。 埃迪·贝克斯

（Ｅｄｄｙ Ｂｅｋｋｅｒｓ）和吉安马科·卡里奥拉（Ｇｉａｎ⁃
ｍａｒｃｏ Ｃａｒｉｏｌａ）对三种全球碳定价方案进行了模

拟测算：方案一是全球统一的碳定价机制，方案

二是无协调的区域碳定价机制，方案三是不包

含排放交易的全球统一碳价格。 测算结果显

示，方案一和方案三最有效：一方面，方案一和

方案三可实现最低成本的降碳。 要将全球温度

上升控制在 ２℃目标内，采取方案二需要将国际

平均碳价格维持在 ７５ 美元以上，采取方案三要

求达到 ５６．７ 美元，采取方案一则只需达到５６．５
美元。 另一方面，方案一和方案三可以减少经

济损失。 在 ２℃目标的约束条件下，在不考虑减

排带来的经济收益的情况下，方案二将导致全

球 ＧＤＰ 减少 ０．６８％，方案三为 ０．４９％，方案一则

最优，仅为 ０．４６％。②

第二，损害国际贸易体系。 实行碳定价意

味着相关企业将为碳排放支付费用，这必然会

导致生产成本的上升，而在国际贸易中，这种生

产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反映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上。 因此，碳定价与国际贸易高度相关，而全球

碳定价治理碎片化的负面影响也完全可能外溢

到国际贸易领域。 有鉴于此，包括欧盟在内的

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在碎片化的全球碳定价治理中，那些实行

碳定价的国家相对不实行碳定价的国家来说，
其国内生产的产品会丧失国际竞争优势；同理，
那些实行严格碳定价的国家相对实行宽松碳定

价的国家也会出现产品竞争力下降问题。 在这

种情景下，理性的企业会选择将产能转移到不

实行碳定价或实行宽松碳定价的国家，不仅会

导致碳排放的转移，即“碳泄漏”（ｃａｒｂｏｎ ｌｅａｋ），
还会导致产业外迁和工作岗位的流失。 为了防

止这种局面出现，美欧试图引入碳边境调节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即通过征收进口产

品税费来抹平因碳定价而导致的产品价格差

异，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就是该思路

付诸实践后的产物。 但碳边境调节机制一方面

涉嫌违背 ＷＴＯ 规则，另一方面也与气候治理中

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违背，③因而可

能迫使受影响的国家采取贸易报复措施，包括

根据对等原则设立自己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对

此，世贸组织的相关研究也表示担忧，认为“不
同的碳定价机制的扩散可能导致高昂的交易成

本，促使相关国家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而这反

５３

①

②

③

这种压力甚至来自那些热衷于气候变化议题的环保人

士，参见 Ｊｕｓｔｉｎｅ Ｃａｌｍａ， “６００＋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ｓ Ｓａ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ａｎｔ ｉｎ ａ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０，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ｇｒｉｓｔ．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００－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ｏｒｇｓ－ｓａｙ－ｔｈｉｓ－ｉｓ－ｗ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ａｎｔ－ｉｎ
－ａ－ｇｒｅｅｎ－ｎｅｗ－ｄｅａｌ ／ ．

Ｅｄｄｙ Ｂｅｋ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ｍａｒｃｏ Ｃａｒｉｏｌ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Ｗ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９－２１，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ｒｅｓｅｒ＿ｅ ／ ｅｒｓｄ２０２２１０＿ｅ．ｐｄｆ．

崔凡：“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会违反 ＷＴＯ 规则”，
《中国经济评论》，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第 ５４－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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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可能导致贸易紧张”。①

３．３　 折中观点及其优势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

展的利弊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要看到其背后深

层问题其实是理想与现实的撕裂。 若以理想状

态作为参照系，消除碳定价碎片化，甚至直接实

行全球统一的碳定价机制固然有助于提高全球

减排效率；但在现实中，由于全球在经济和社会

发展上依然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完全消除碳定

价碎片化或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因此，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一条更可取的路径是思考

如何在接受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同时，对
其进行有效管控，尽可能地降低碎片化所带来

的负面效应。
上述这种折中观点在理论上也能得到支

持。 全球治理架构碎片化现象难以避免，它是

由全球治理结构多样性与利益多元化诉求所导

致的，是对单一治理机制失灵的一种必要且适

时的反应，是国际体系的持久特征。② 因此，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探究碎片化的利弊，而在于如

何应对碎片化。 正如凯伦·斯科特（Ｋａｒｅｎ Ｎ．
Ｓｃｏｔｔ）所言，“国际环境法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今

日面对的问题不是如何消除碎片化及其后果，
而是如何管控其所带来的风险并扩大其潜在的

收益”。③ 更进一步说，应对全球治理碎片化的

重点其实应放在如何推动协同性碎片化（ｓｙｎｅｒ⁃
ｇｉｓｔｉｃ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合作性碎片化（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避 免 出 现 冲 突 性 碎 片 化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ｖ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④

实践中，折中观点也具有可操作性。 经验

研究表明，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并不意味着

不同的碳定价机制间必然发生冲突，在某些情

况下，不同的碳定价机制甚至会在碎片化发展

的总体趋势中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雅各布·
斯科夫加德（Ｊａｋｏｂ Ｓｋｏｖｇａａｒｄ）和贾娜·卡纳万

（Ｊａｎａ Ｃａｎａｖａｎ）对全球 １３ 个主要碳定价机制按

照公私维度（公共、私人和混合）和治理功能维

度（标准制定、承诺履行、实际运行、信息与网

络、融资）进行分类研究发现：首先，碳定价机制

之间虽然没有明确分工，而且在地理范围、政策

领域和治理功能上存在重叠，但总体上碳定价

机 制 复 合 体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依然保持着适当的一致性；其次，碳定

价机制间公私差异没有引起冲突，公共主体主

导的机制主要适用于推进强制碳定价，而私人

主体主导的机制主要适用于推进自愿碳市场和

提供碳抵消（ｃａｒｂｏｎ ｏｆｆｓｅｔ）；最后，在功能重叠的

碳定价机制间存在着非正式的沟通与联系渠

道，这不仅极大地消除了机制间潜在的冲突，还
创造了许多合作点，如运作碳抵消项目、促进标

准的制度化等。⑤

杰西卡·格林（Ｊｅｓｓｉｃａ Ｆ． Ｇｒｅｅｎ）在对碳定

价中的公私两类主体作了细致的调查后也发

现，在看似混乱的碳定价发展状态中其实存在

着秩序。 首先，公私两类主体分工不同，政府部

门是碳定价机制的创造者，而私人行为体在制

定碳抵消标准上特别活跃，通常不牵头创设碳

定价机制；其次，在公私两套标准并存的体系

中，私人标准通过对公共标准的主动连接，事实

上巩固了公共标准在机制复合体中的核心地

位；最后，私人标准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良性

的，他们之间既表现出政策趋同效应又表现出

逐顶竞争的良性趋势。⑥ 从以上研究可知，对碳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２， ｐ． ８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ｂｏｏｋｓｐ＿ｅ ／ ｗｔｒ２２＿ｅ ／ ｗｔｒ２２＿ｅ．ｐｄｆ．

王明国：“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太平洋

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１２ 页。
Ｋａｒｅｎ Ｎ． Ｓｃｏｔ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Ｖｏｌ．１２，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５．

关于协同性碎片化、合作性碎片化和冲突性碎片化的概

念参见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 Ｈａｒｒｏ ｖａｎ Ａｓｓｅｌｔ， ａｎｄ
Ｆａｒｉｂｏｒｚ Ｚｅｌｌｉ， “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９－２１．

Ｊａｋｏｂ Ｓｋｏｖ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Ｊａｎａ Ｃａｎａｖ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ｌａ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Ｆａｒｉｂｏｒｚ Ｚ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Ｅｎｅｒｇｙ Ｎｅｘ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６７－１７１．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Ｆ． Ｇｒｅｅ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ａｏ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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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碎片化发展进行有效管控是现实可行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对合适的路径。

四、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

主要管控路径

　 　 为进一步发挥碳定价的积极作用，国际社

会提出了诸多方案建议，其中有些方案已被实

施。 在这些业已付诸实践的方案中，有四条路

径可能有助于管控全球碳定价的碎片化：一是

碳定价机制连接路径，即在不同的机制间建立

正式或非正式的连接；二是碳市场单边延伸路

径，即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以强制或

半强制方式将某一辖区的碳定价机制向外推

广；三是“气候俱乐部”路径，即构建一个由少数

几个国家组成的小集团，用小多边主义（ｍｉｎ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方式实现碳价格协调；四是多边主义

路径，即依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ＵＮ⁃
ＦＣＣＣ）或世界银行等多边平台，逐步建立起全

球碳定价体系或政策协商论坛。

４．１　 碳定价机制连接路径

碳定价机制的连接旨在实现不同辖区内碳

定价机制的有效联通。 这种连接可以是一种非

正式的连接，比如碳定价机制的信息交换与共

享。① 但在更多情况下，碳定价机制的连接是指

正式的连接，即一个辖区可以使用另一个辖区

的配额或减排量来实现其减排目标，不论这些

目标是在国家还是次国家层面通过的。② 举例

而言，当 Ａ 国和 Ｂ 国的碳市场建立连接后，Ａ 国

国内的企业可以将多余的排放配额转让给 Ｂ 国

有需求的企业；Ａ 国也可以与 Ｂ 国建立碳信用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的单向或双向认可，这样 Ａ 国国

内减排项目所产生的碳信用就能在 Ｂ 国的碳定

价机制中使用，帮助后者的国内企业实现减排

目标。
同类型的碳定价机制可以实现相互连接，

不同类型的机制也可以。 例如，墨西哥的国内

碳税制度允许企业通过购买其国内清洁发展机

制（ＣＤＭ）项目产生的碳信用来抵免全部或部分

税收。 再例如，一些气候融资机制可通过世界

银行的“碳发展倡议”（Ｃｉ－Ｄｅｖ）和“甲烷和气候

变化减缓试点拍卖设施” （ＰＡＦ）与清洁发展机

制建立联系。
理论上，碳定价机制的连接有利于降低整

体减排成本。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边际减

排成本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相对较高。 正是

由于这种成本差异的存在，当碳定价机制实现

连接后，减排成本较高的辖区从成本较低的辖

区购买配额和碳信用就有利可图，相当于用更

低廉的成本实现了减排目标。 据估算，在控制

成本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碳定价机制分立状

态而言，实现碳定价机制的连接更有助于提高

减排雄心。③ 不过，在现实中，碳定价机制连接

路径会遇到技术、效果和政治上的诸多障碍，很
难按照理论设想的那样有效运转，因此碳定价

机制连接的成功案例虽然有但并不多。
首先，在技术上实现碳定价机制的连接并

非易事。 碳市场的连接要求建立一个共同的监

测、报告与核查（ＭＲＶ）体系和碳审计框架，对可

交易减排量采用一致的定义，并且需要针对关

键机制要素建立统一的标准，这些事项都需要

技术专家和谈判专家进行细致的沟通。 因此，
碳市场之间兼容性不足常常是妨碍连接建立的

重要因素。④ 除了建立统一的标准外，不同类型

的碳定价机制的连接还要确定一套估算碳价格

（特别是隐性碳价格）的方法与过程，实现连接

７３

①

②

③

④

例如《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第 １３．６ 条明确规定，双
方要在碳定价机制的设计与执行上交换信息和经验，促进国内和

国际碳市场的发展。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Ｇａｇｎｏｎ－Ｌｅｂｒｕｎ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Ｌｉｎｋ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Ｃｌｕｂ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 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ｉｓｄ．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ｐｄ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ｕ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 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ｄｆ．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ｏｗｅｒ＿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ｓ＿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ｐｄｆ．

Ｌａｒｓ Ｈ． Ｇｕｌｂｒａｎｄｓｅｎ， Ｊøｒｇｅｎ Ｗｅｔｔｅｓｔａｄ，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ｒｉｌｄ Ｕｎｄｅｒｄ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９， Ｎｏ． ４，
２０１９， ｐ．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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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更大。
其次，在协调不充分或缺乏顶层设计的情

况下，连接碳定价机制的实际功效可能无法达

到理论预期水平。 碳定价机制实现连接后，企
业有动力向管理最松、遵约成本最低的辖区购

买配额或碳信用，使该辖区内的碳定价机制受

到追捧，从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例如，
欧盟碳市场曾经与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实现了

连接，允许欧盟碳市场控排企业通过购买清洁

发展机制中的“经核证的减排量” （ＣＥＲ）来履

约。 但很快，欧盟碳市场就出现了过度使用“经
核证的减排量”的现象，这是导致欧盟碳市场初

期效果不彰的原因之一。 此外，碳定价机制的

连接也增加了碳价格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使得

一个辖区内碳价格的波动迅速传导到另一个辖

区，这可能对那些处于初创期的碳定价机制打

击很大。 因此，碳定价机制的连接需要考虑程

度问题。 在一定阈值范围内的连接能够实现收

益，但超过阈值范围可能过犹不及。 正因为如

此，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对碳定价机制的连接设

置“安全阀”，比如将跨辖区碳信用交易限制在

一定比例内。 这种制度设计固然增加了安全

性，但它必须以减损制度效能为代价。 换言之，
完全且充分的碳定价机制连接只存在于理论层

面，无法真正落地。
最后，碳定价机制的连接也面临许多政治

层面的问题。 一是资金转移引发的政治博弈问

题。 这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定价机制

的连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发达国家购

买发展中国家的碳信用必然伴随着资金转移，
在发达国家看来，这种资金转移是对发展中国

家的补贴或援助，而在发展中国家看来，这是前

者的责任与义务。 这种认知上的差异是双方产

生矛盾的重要原因。 二是政府掌控力丧失问

题。 碳定价机制的连接可能会在客观上削弱一

国政府部门对其国内碳定价机制的管控力。 不

同于金融市场等自生自发的市场机制，碳定价

机制高度依赖政府参与，因而政府丧失对机制

的掌控力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此外，技术

层面上碳定价机制的连接还可能涉及主权问

题，如碳排放量的现场核查。 即便在欧盟碳市

场中，成员国也未能对监管者现场核查问题达

成一致。① 三是碳定价机制的连接会造成利益

重新分配。 有研究认为，那些边际减排成本居

高不下的实体或将成为碳定价机制连接的赢

家，而那些本来可以较低价格实现履约的实体

可能成为输家，进而形成一股阻碍碳定价机制

连接的政治力量。②

４．２　 碳市场单边延伸路径

碳市场的单边延伸是欧盟采取的一种路径

选择。 欧盟碳市场是当前国际上最成熟的碳定

价机制，但它实行的免费配额制度一直是制约

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为了贯彻欧洲

绿色新政（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推出了名为“减碳 ５５”（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一
揽子气候计划，其中一项重点内容就是对欧盟

碳市场进行改革。 按照改革计划，欧盟拟于

２０２６ 年开始削减免费配额的发放，直至 ２０３４ 年

完全取消，而为了防止由此导致的“碳泄漏”，欧
盟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作为配套措

施，其核心内容就是对欧盟碳市场涵盖的部分

商品征收一笔进口费用，使得欧盟进口的商品

与欧盟境内企业生产的商品承担同等的碳排放

成本。
尽管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

内产业，但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倒逼欧盟贸易

伙伴引入碳价格，因此碳边境调节机制其实也

可以被理解为推动全球碳定价的一种方式。③

具体而言，碳边境调节机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

推动全球碳定价体系的整合：一是强制适用欧

８３

①

②

③

Ｒｅｇｉｎａ Ｂｅｔｚ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ｂｕ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ｐ．４９．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Ｆ． Ｇｒｅｅ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ｒｎ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ｒｎｏｔ Ｗａｇｎｅｒ，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ａｎｄ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ｉｎ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Ｖｏｌ．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１０６６．

Ｍｉｌａｎ Ｅｌｋｅｒｂｏｕｔ， Ｊｕｌｉｅ Ｂｒｙｈｎ，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Ｒｉｇｈ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ｓ：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ｕ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ｐｓ． ｅ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ＣＥＰＳ－ＲＲ２０２２
－０１＿Ｆｒｏｍ－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ｓ．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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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碳价格。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税费征收直接采

用欧盟碳市场配额（ ＥＵＡｓ）的市场价格计算。
即便某国生产某个产品的含碳量比欧盟生产同

类产品低，但只要该国没有采取显性碳价格或

该国碳价格低于欧盟碳市场配额价格，就可能

会被征收进口费用。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欧盟

碳价格被单边适用到了碳边境调节机制覆盖范

围内的进口产品上。 二是碳市场连接的方式。
碳边境调节机制规定，如果产品出口国的碳市

场与欧盟碳市场建立正式连接，或者直接加入

欧盟碳市场，那么就可以豁免适用边境调节，例
如像瑞士这种已经与欧盟碳市场建立正式连接

的国家就不用向欧盟缴纳相关费用。 总之，为
了避免被征收“碳关税”，与欧盟保持贸易往来

的国家要么选择建立自身的碳定价机制，并将

显性碳价格提高到不低于欧盟碳价格的水平，
要么选择与欧盟开展谈判，实现双方碳定价机

制的连接。
从管理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种

单边延伸的路径存在很大问题。 第一，实施碳

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未必能够成功地倒逼其

他国家建立自身的碳定价机制。① 如果一国实

行碳定价机制，其国内生产成本必然会因为能

源成本的上升而上升，再加上配套行政和运营

费用，该国实际花费的成本甚至可能会超过支

付给欧盟的“碳关税”。 在此情形下，该国设立

自己的碳定价机制缺乏足够的物质激励。 第

二，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碳边境调节机制这种单

边措施涉嫌违反 ＷＴＯ 规则，一旦实施可能会遭

到其他国家的反制，包括针锋相对地征收“碳关

税”。 这种局面不仅增加了行政成本、税收负担

等无谓损失（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甚至最终可能会

冲击到全球贸易体系。 尽管《世界环境公约（草
案）》试图通过增加“预防”条款使“碳关税”合

法化，“法律冲突条款”的缺失或将激发“环境贸

易战”。② 第三，鉴于碳价格主要受交易额度稀

缺性和减排边际成本的影响，碳边境调节机制

强推欧盟碳价格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在减排能力和责任上的差别，将损害气候治理

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总之，碳边

境调节机制无法减少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带来的

负面影响，反而可能引发气候与贸易政策之间

的冲突，令问题更加复杂化。

４．３　 “气候俱乐部”路径

“气候俱乐部”路径主张由若干碳排放大国

组成集团，在集团内部实现成员间气候和贸易

政策的协调，对集团外部则通过设置贸易壁垒

（如征收统一关税）的方式让非集团成员受到惩

罚，迫使后者提高减排力度并最终加入该集团。
相较多边气候治理进程，“气候俱乐部”是一种

议题更具体、合作范畴更窄、成员规模更有限的

合作形式。③ 近年来，“气候俱乐部”在理论和实

践上都有新的发展，与碳定价的联系也日益紧

密，为解决碳定价治理碎片化问题提供了新思

路。 在理论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

德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Ｎｏｒｄｈａｕｓ）将协调碳价格列为

构建“气候俱乐部”的重要事项。 他认为，采取

协调的碳价格来促进减排比单纯限制碳排放更

可取。 一方面，采取协调的碳价格可使所有国

家、所有部门承担同样的减碳成本；另一方面，
针对统一碳价格的谈判有助于简化“气候俱乐

部”构建进程。④ 在实践中，“气候俱乐部”路径

也有新的发展，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之尤为推崇。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七国集团发表建立“气候俱

乐部”的共同声明，特别强调未来要在俱乐部内

通过显性的碳定价（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实现

减排。⑤

在理想状态下，“气候俱乐部”路径更有利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ｄｄｙ Ｂｅｋ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ｍａｒｃｏ Ｃａｒｉｏｌ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 Ｗ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ｐ．３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ｒｅｓ＿ｅ ／ ｒｅｓｅｒ＿ｅ ／ ｅｒｓｄ２０２２１０＿ｅ．ｐｄｆ．

彭亚媛、马忠法：“《世界环境公约（草案）》制度创新及中

国应对”，《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２２ 页。
胡王云、张海滨：“国外学术界关于气候俱乐部的研究述

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
页。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ｄｈａｕ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Ｈｏｗ ｔｏ Ｆｉｘ ａ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９，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４－１６．

“Ｇ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７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ｅ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ｌｏｂ ／ ９７４４３０ ／
２０５７９２６ ／ ２ａ７ｃｄ９ｆ１０２１３ａ４８１９２４４９２９４２ｄｄ６６０ａ１ ／ ２０２２－ ０６ － ２８ － ｇ７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ｄａｔａ．ｐｄ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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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降低碳定价的碎片化。 相对单边路径，“气候

俱乐部”路径中包含了更多的沟通与协商；相对

多边进程而言，参与“气候俱乐部”的行为体数

量更少，理论上更容易形成谈判结果。 但是，
“气候俱乐部”路径同样面临不少挑战。 一方

面，要在“气候俱乐部”内部实现碳价格的整合

难度依然很高，它同样会遇到碳定价机制连接

过程中存在的技术、效用和政治难题；另一方

面，即便“气候俱乐部”最终顺利建成，实现了内

部碳定价机制的高度整合，但这可能意味着俱

乐部内部和外部之间鸿沟越来越深、壁垒越来

越高，使其后续难以再吸纳新成员加入。 换言

之，沿着俱乐部的路径，全球碳定价碎片化程度

可能只会在表面上有所降低，而在深层次上反

而会进一步加深。
当前“气候俱乐部”路径在实践中也暴露出

诸多问题，以七国集团“气候俱乐部”为例，该方

案在落实过程中至少存在两大难题：一是美欧

在碳价格协调上存在较大分歧。 美国在联邦层

面难以形成显性碳价格，因此只能更多依靠隐

性碳价格。 由于目前解决隐性碳价格与显性碳

价格的等价性问题尚无良策，①这就使得七国集

团“气候俱乐部”方案所追求的碳价格协调难以

有效落实。 事实上，连欧盟自己的研究报告也

承认，任何关于非定价工具与显性碳价格等同

的政治协议都缺乏坚实的方法学基础。② 二是

七国集团“气候俱乐部”方案的封闭性可能使碎

片化加剧而非降低。 尽管七国集团在声明中表

示“气候俱乐部”将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
但鉴于七国集团本身就是发达国家的封闭集

团，加之该俱乐部设置了较高的成员资格门槛

（如接受 １．５℃减排目标、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

和），③从而将许多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８ 次缔

约方大会（ＣＯＰ２８）上，七国集团主导的“气候俱

乐部”正式启动。④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组织发

布的《２０２４ 年工作计划》中并没有提到碳定价，
仅笼统地提及“解决碳泄漏”， ⑤这也再次印证

了通过“气候俱乐部”路径来协调碳定价绝非

易事。

４．４　 多边主义路径

《巴黎协定》第六条为多边路径应对碳定价

治理碎片化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巴黎协

定》第 ６．２ 条引入了一个核算和报告框架，允许

缔约方制定和实施合作方法；第 ６．４ 条则建立了

一个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
下设机构进行监督的计入机制，可被视为清洁

发展机制（ＣＤＭ）的继承和延续。 第 ６．２ 条和第

６．４ 条都允许缓解成果（ＭＯｓ）在国际层面的生

产和转让，是国际碳资产市场化的重要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第 ２６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的谈判取得

了重大进展， 解决了诸如双重计算 （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衔接、碳信用

的额外性和基线设定等争议较大的问题，为未

来国际碳市场的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巴黎

协定》第六条如果能正常运转，将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 一方面，它建立

起一套类似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减排认证机

制，以国际可转让减排成果（ＩＴＭＯ）作为一种国

际通用的、可交易的减排量；另一方面，它允许

各国灵活地使用强制性碳交易或定价方案，并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ｙ， “ Ｔｈｅ ＥＵ ＣＢＡＭ ａｎｄ 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ｌ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ｍｗｅｌｔ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２２， ｐ． 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ｍｗｅｌｔ⁃
ｂｕｎｄｅｓａｍｔ． ｄｅ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ｅｎ ／ ４７９ ／ ｐｕｂｌｉｋａｔｉｏｎｅｎ ／ ｕｂａ ＿ ｔｈｅ
＿ｅｕ＿ｃｂａｍ＿ａｎｄ＿ａ＿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ｆｏｒ
＿ｆｕｌ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ｄｆ．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４３－１４７，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 ／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ｃ２７４９５５ｅ－ｂ１６ｂ－ １１ｅｃ － ８３ｅ１ － ０１ａａ７５ｅｄ７１ａ１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ｆｒ．

“Ｇ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Ｊｕｎｅ ２８，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７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ｅ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ｂｌｏｂ ／ ９７４４３０ ／ ２０５７９２６ ／
２ａ７ｃｄ９ｆ１０２１３ａ４８１９２４４９２９４２ｄｄ６６０ａ１ ／ ２０２２－ ０６ － ２８ － ｇ７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ｌｕｂ－ｄａｔａ．ｐｄｆ？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１．

“３６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ａｓ ａ Ｈｉｇｈ －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 ｔｏ Ｔｕｒｂｏｃｈａｒｇ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ｅｃｔｏｒｓ ”，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ｌｕｂ．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 ＣＯＰ － ２８ － Ｆｕｌｌ － Ｌａｕｎｃｈ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０１．１２．２０２３－１．ｐｄ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２０２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 Ｏｃ⁃
ｔｏ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ｌｕｂ．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ＣＣ－Ｗｏｒｋ－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２０２４＿ｂｆ＿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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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愿市场为之赋能。
然而，《巴黎协定》第六条在降低碳定价治

理碎片化的实际效果方面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

仍有待观察。 虽然《巴黎协定》第六条落地后，
各辖区的碳价格理论上会以国际可转让减排成

果（ＩＴＭＯ）为准绳相互靠拢，最终形成一个统一

的碳定价体系，但为了防止国际可转让减排成

果对高价碳市场造成冲击，不排除各辖区未来

会推出国际可转让减排成果使用上限。① 也有

学者认为，《巴黎协定》第六条对促进碳定价政

策的融通起了促进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

缔约方自愿参与的合作方法，因此只能以一种

零碎的方式推动国际碳价格的形成。②

除《巴黎协定》第六条以外，一些非正式的

多边政策协调机制也为管控全球碳定价碎片化

起到了积极作用。 例如“碳市场平台”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通过举行高级别年会的形式，
促进各辖区间碳定价政策的交流和沟通。 再例

如世界银行主导的“碳定价领导联盟”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ＣＰＬＣ）汇集了来自

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共同

就现有碳定价政策的实施开展讨论、分享经验，
并推动新政策措施的出台。 尽管这类组织能对

管理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

他们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的治

理进程尚未形成机制化的联系，在代表性、合法

性和权威性等方面仍有待提升。

五、管控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

完善方案

　 　 与商品和金融市场不同，碳定价不是自生

自发的制度，而更多是人之设计的制度。③ 受制

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要对全球碳定价碎片化

问题进行有效管控需要通过制度试错的方式，
在长期实践中探寻出一条最佳途径。 可是，当
前全球气候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完全

寄希望于制度试错可能会贻误重要的时机，造
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快

治理进程，综合过往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气候

治理的经验，在理性光照的范围内，甄别、剔除

或改造一些存在明显谬误或不切实际的方案，
并通过沟通与协商凝聚治理共识、提出应对

方案。
第一，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为内核的多边治理理念。 尽管碳定价碎片化将

长 期 存 在， 但 通 过 缔 造 核 心 制 度 （ ｃ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这种碎片化发展状态可以朝着协同

性碎片化或合作性碎片化的方向演化，最大程

度避免冲突性碎片化的产生。④ 从这个意义上

说，坚持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内核

的多边治理理念本质上就是在缔造这个核心制

度，为构建碳定价协同性碎片化或合作性碎片

化发展创造前提条件。 实践中，尽管《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治理进程存在种种弊端，但它

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气候治理平台，具
备担纲全球碳定价核心制度的代表性、权威性

与合法性。 为了让这种潜力发挥出来，国际社

会首先要防止单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对既有多

边治理进程的侵蚀，对碳边境调节机制和“气候

俱乐部”模式进行深度改造，增强其开放性和宽

容度。 其次要不断对《巴黎协定》第六条进行细

化与完善，通过“第 ６．２ 条机制”为碳定价机制

的连接提供便利条件，通过“第 ６．４ 条机制”实

现对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的全面升

１４

①

②

③

④

汪军著：《碳管理：从零通往碳中和》，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９９ 页。

Ｍｉｌａｎ Ｅｌｋｅｒｂｏｕｔ， Ｊｕｌｉｅ Ｂｒｙｈｎ， Ｅｄｏａｒｄｏ Ｒｉｇｈｅｔｔｉ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ｌｕｂｓ： Ｈｏｗ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Ｅｕ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 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ｐｓ． ｅｕ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ＣＥＰＳ－ＲＲ２０２２
－０１＿Ｆｒｏｍ－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ｉｃｉｎｇ－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ｌｕｂｓ．ｐｄｆ．

关于自生自发的制度和人之设计的制度参见［英］弗里

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等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

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等认为，协同性碎片化格局拥有一个核心

制度（ｃ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其他机制与核心机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合
作性碎片化同样拥有一个核心机制，但其他机制与核心机制存在

松散的联系；冲突性碎片化没有核心机制，只有若干个缺乏关联性

的机制。 Ｆｒａｎｋ Ｂｉｅｒｍａｎｎ， Ｐｈｉｌｉｐｐ Ｐａｔｔｂｅｒｇ， Ｈａｒｒｏ ｖａｎ Ａｓｓｅｌｔ， ａｎｄ
Ｆａｒｉｂｏｒｚ Ｚｅｌｌｉ， “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 Ｖｏｌ．９， Ｎｏ．４， ２００９， ｐｐ．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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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使之成为各国皆可公平参与的高效碳定价

体系。 最后，可考虑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框架内建立碳定价政策协调机制，或是加强

诸如“碳市场平台”与“碳定价领导联盟”等政

策交流平台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合

作，让各行为体可以在多边渠道下共同探讨全

球碳定价碎片化的管控方案。
第二，运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

治理思路。 经验表明，碳定价机制之间存在一

种自我协调机制。 斯科夫加德和卡纳万通过对

碳市场从业人员的访谈发现，不同的碳定价机

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和谐局面，是因

为他们之间存在一些非正式联系，而且他们的

设计者都有避免机制间重叠的愿望。① 德国碳

市场（ｎＥＴＳ）的成立即是一个例证。 德国碳市场

专注于欧盟碳市场尚未覆盖的供暖和交通领

域，不仅没有与后者产生冲突，反而还对后者进

行了有益补充，助力德国增强绿色转型的领导

力。 此外，碳定价机制之间的学习与互鉴也有

助于促进制度之间的趋同效应。 当然，自下而

上自我治理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冲突性碎

片化现象的产生，但要进一步协调碳定价机制，
还必须依靠自上而下的途径。 只有在诸如透明

度、数据统计与汇报、监测、报告与核查等方面

形成通行的国际标准，碳定价机制的深度融合

与高度协调才能拥有制度保障。
第三，采取标本兼治的治理方法。 协调碳

定价机制主要面临着三大难题：搭便车问题、公
平的责任分担问题、与制度设计和执行相关的

技术问题。② 在这三大难题中，技术性问题尽管

非常复杂，但却居于最浅层。 异质性的碳定价

机制，包括异质性的政策工具、异质性的管辖范

围和异质性减排目标等并非协调碳定价机制所

不可逾越的障碍。③ 相对而言，责任分配和搭便

车问题则触及更深层次的政治和发展问题。 因

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碳定价碎片化问题，必
须看到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即全球发展不平衡

问题。 事实上，只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鸿沟依然存在，要建立全球统一的碳定价

机制或实行全球统一的碳价格就是一个既不实

际也不公平的方案。 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能够

存续下来的碳定价机制都不是单纯追求气候治

理目标，而是追求与其他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共

存。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碳定价问题的本质上是

社会发展问题，碳定价碎片化发展的本质是全

球不平等发展的缩影与写照。 由此可见，究其

根本，管控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就是管控全

球不平等发展，必须将全球发展目标纳入考量

范围。 落实到具体政策层面，一方面，国际社会

应继续倡导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

资金援助，弥补后者因碳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经

济损失及额外的减排成本。 另一方面，应不断

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方面做

出更多贡献，向后者传授建设和运营碳定价机

制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六、结　 语

全球碳定价碎片化发展将是长期、总体性

的趋势，难以被根本转变。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这种碎片化发展将使碳定价沦为部分国家实行

所谓“碳规制”甚至是推行绿色保护主义的工

具。 但是，通过合理的管控，碎片化发展可以与

协同化发展同步发生，使得整个全球碳定价的

发展在公平与效率、活力与秩序、共性与特性等

方面实现有机平衡。
作为《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中国是全球气

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对全球碳定价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中国积极参与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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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之下的国际碳定价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同
国际社会一道，为打造更加高效、合理、公平的

制度体系贡献了力量。 另一方面，中国建成了

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内强制碳市场，为碳定价机

制的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宝贵的经验。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鉴于

碳定价的制度探索本质上也是对发展模式的探

索，中国在参与管控碳定价发展碎片化的过程

中，同样可以在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追求碳定

价机制的“双循环”，即在发展和完善国内碳定

价机制的同时，思考如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具体而言，就内循环而言，中国应当在明确

自身优势与短板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本国碳定

价制度体系，包括强制碳市场、自愿碳市场、绿
证，甚至是碳税制度等。 当前尤其要着力解决

国内碳市场中存在的诸如数据质量不高、市场

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并在条件成熟时，将更多的

生产部门和运输部门（航空、航运）纳入碳交易

市场，使碳市场的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 此外，
在建设国内碳定价制度体系的同时，要特别注

重经验总结与标准制定，为今后参与全球层面

的交流与谈判做好准备。 就外循环而言，除了

要进一步积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国际碳

市场的完善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还要探

索如何与其他国家的碳定价机制进行整合、对
接和融通，从而为管控碳定价碎片化作出实质

性贡献。 当前，随着全国碳市场和地方碳市场

（特别是以面向海外市场为主的海南国际碳排

放权交易中心）的蓬勃发展，中国在全球碳定价

体系的构建中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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